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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手册》内容简介：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民族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要文化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
，也面临着许多问题。特别是由于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
生巨大变化，文物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根
据形势需要，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2005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设立
了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对加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全民
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07年4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
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决定从2007年4月到2011年12月，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是
我国夯实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加强国情国力调查、确保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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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 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务院
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第二部分 文物普查文件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做好烈士纪念建
筑物保护单位文物普查和附属可移动文物鉴定工作的通知国家文物局、国土资源部关于积极做好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交通部、国家文物局关于认真做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水利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积极做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商务部、国家文物局关于积极做好商务领
域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国家林业局、国家文物局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通知精神积极做好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工作的通知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文物局关于积极做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国家测
绘局、国家文物局关于积极做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国家文物局关于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
认真做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国家文物局关于做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人员培训工作的通知国
家文物局关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结业证书的补充通知(附结业证书样式)国家文物局关于组建国
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的通知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及时上报文物普查工作情况的通知
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乡土建筑保护的通知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家文物局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班工作报告第三部分 工作方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宣
传工作方案第四部分 相关标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标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
动文物分类标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定名标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年代标
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计量标准第五部分 相关规范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信
息采集规范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电子数据处理工作规范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数据汇总规
范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编制规范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编制规范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建档备案工作规范第六部分 登记表、著录说明及范本、图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消失文物登
记表著录说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范本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
古遗址类范本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古墓葬类范本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
物登记表古建筑类范本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石窟寺、石刻类范本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范本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
表其他类范本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分类图释附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国历史年代简
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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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
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根据宪法，制、定本
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
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
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
性建筑；　　（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
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
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文物认定的标准和办法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制定
，并报国务院批准。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　　
第三条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
移动文物，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
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
　　第四条 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第五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
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
文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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